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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2004 年 5 月 3 日至 6 月 4 日和  

7 月 5 日至 8 月 6 日，日内瓦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报告员：佩德罗·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  

第 二 章 

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工作概况 

 1.  关于“外交保护”专题，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A/CN.4/538)，报告涉及外交保护与国际组织的职能保护、外交保护与人权以及外

交保护与船旗国对船员的保护之间的关系。委员会将条款草案第 26 条和重新拟定

的条款草案第 21 条提交了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还请起草委员会考虑就保护船员与

外交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制订一条规定。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关于外交保护的一套 19

条条款草案，并根据《规约》第十六和第二十一条将这些条款草案转交各国政府，

请它们作出评述 (第四章)。委员会还请特别报告员考虑干净的手的原则与外交保护

之间可能有的关系。特别报告员就这个问题编写并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但由于时间

不够，委员会决定在下届会议上审议这份备忘录。  

 2.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专题，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A/CN.4/541)，报告涉及行为归属国际组织的问题。报告提出了四条条款草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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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审议了这些条款草案，并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委员会通过了起草委员会建议的

四条条款草案(条款草案第 4 至第 7 条)以及评注(第五章)。  

 3.  关于“共有的自然资源”的专题，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A/CN.4/539 和 Add.1)，报告载有七条条款草案。委员会还设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

额的跨界地下水工作组，由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并举行了两次非正式简报会，由

欧洲经济委员会、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水文地质协会)

的地下水专家介绍情况(第六章)。  

 4.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引

起跨界损害所造成的损失的国际责任)”的专题，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

报告((A/CN.4/540)，并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审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建议，将工作组

提出的八条原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的损

失分担的一套原则草案以及评述(第七章)。  

 5.  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专题，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

告((A/CN.4/542)，报告载有关于单方面行为方面的国家实践的一份调查。重组了单

方面行为问题工作组，工作着重于详细审议单方面行为的具体例子(第八章)。  

 6.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专题，委员会通过了五项关于扩大保留、修改和

撤回解释性声明的范围的准则草案。委员会还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九次报告

((A/CN.4/544)，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对保留的反对以及反对过时提出或扩大保

留的定义的两项准则草案(第九章)。  

 7.  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进的困难”的专题，

委员会研究组审议了关于特别法规则职能和范围与自足的制度的问题的研究以及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条)的研究纲要的

初步报告；关于仅在若干当事国之间修改多边条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一

条)的研究报告；关于根据“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解释条约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的研究报告；以及关于国际法中的

等级：绝对法、完全义务、《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作为冲突规则的研究报告

(第十章)。  

 8.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规划组，负责审议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第十

一章，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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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委员会继续与国际法院、美洲司法委员会、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欧洲法律

合作委员会和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进行传统的信息交流。委员会委员还就相互

感兴趣的问题与其他机构和协会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第十一章，C 节)。  

 10.  委员会举行了培训班，有不同国籍的 24 名学员参加(第十一章，E 节)。  

 11.  委员会决定于 2005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3 日和 7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在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分两期举行下届会议(第十一章，B 节)。  

 

--  --  --  --  -- 

 


